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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0-142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借款展期暨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请投资者注意担

保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借款展期暨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借款及担保背景概述 

为补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天齐”）与四川省射洪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射洪国资

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HGZJT-2019121901”的《借款合同》，向射洪国资公司申请

借款 30,000 万元，借款期限 1 年。为保证该借款合同的顺利实施，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以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天齐盛合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锂业”）

49%股权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相关业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二、借款及担保展期情况概述 

   经与借款方射洪国资公司协商一致，射洪国资公司同意在抵质押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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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 30,000 万元借款到期日展期一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提供担保展期需重新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 

简称 成都天齐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22 日 

注册地点 成都高新区高朋东路 10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 李波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销售：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销售危险化学品（不带储存经营）（凭危险化学品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废旧电池再生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开发；生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

毒化学品）（工业行业须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择经营场地经营）；

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如下：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及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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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12,027,534,984.30 11,591,130,836.48 

净资产 3,469,912,407.54 3,030,103,118.06 

流动负债 4,987,070,948.92 5,207,443,128.65 

负债总额 8,557,622,576.76 8,561,027,718.42 

资产负债率 71.15% 73.86% 

营业收入 3,286,091,483.75 1,291,421,627.14 

利润总额 -303,663,579.40 -508,558,700.33 

净利润 -299,741,338.58 -41,606.16 

注：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四）信用等级情况 

成都天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继续以所持有的盛合锂业 49%股权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与射洪国

资公司借款协议下相关债务的担保，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及数额与射洪国资公司依据主

合同所享有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逾期利息以及射洪国资公司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用、诉讼费用等）的种类及数额相同。

具体质押范围以公司与射洪国资公司协商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担保展期，除担保期限外，公司提供的保证和担保财产范围与展期

前担保协议一致。 

五、授权 

为确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与射洪国资公司的借款协议和质押担保事项顺利

实施及协商过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借款协议及实施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公司的财产范围内确

定提供的担保财产，并确定相关担保条款、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担保物的范围、担

保方式、具体抵质押条件、比例及偿债保障等与本次借款有关的一切事宜），以及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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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款协议或其它替代融资协议进行相应的制定、修订和调整，并签署本次担保业务相

关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办理与本次借款展期有关的其他事项。授权期限至质押担保展

期事项完成。 

六、专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申请借款展期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结合成都

天齐财务状况所作出的决定，有利于缓解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现金流紧张的局面。展期相

关担保涉及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已建立资

金集中管理模式，对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可全面掌握子公司

的资金使用情况，在担保期限内公司有能力控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确

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将所持有的盛合锂业 49%的股权为成都天齐借款展期继续提供质

押担保。 

2、监事会意见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借款展期并继续提供担保事项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监事会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借款展期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审议前，已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 4,057,100.5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82.67%，实际发

生的总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691,657.7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57%。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并生效后，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

额不变。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方、非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亦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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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特别风险提示：

